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

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专项核查意见 

 

川华信综（2018）003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

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要求，我们对成都前锋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锋股份”或“公司”）最近三年的相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

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3：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是

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

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回复如下： 

（一）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是真实的，最近三年会计处理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

情形 

2016 年、2015 年、2014 年，前锋股份分别实现净利润为-4,331.51 万元、-3,776.68 万元、

1,202.2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5,367,611.26  10,649,737.55  29,813,478.35  

其中：营业收入  5,367,611.26  10,649,737.55  29,813,478.35  

      利息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763,688.46  23,203,089.59  27,241,218.60  

其中：营业成本  2,776,274.61   7,725,577.78  12,156,415.75  

      税金及附加  -2,919,452.50   1,217,137.47   5,472,279.61  

      销售费用  644,208.37   818,766.36   1,399,232.89  

      管理费用 11,193,986.84  13,184,641.37  11,472,713.84  

      财务费用  -63,140.95   -855,563.80  -4,040,226.24  

      资产减值损失  131,812.09   1,112,530.41   780,802.7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36,754.98   426,359.23   1,109,589.0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259,322.22  -12,126,992.81   3,681,848.79  



加：营业外收入  6,440.61   652,678.23  10,945,187.0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0,945,177.05  

减：营业外支出  25,550,769.86   21,559,938.05   372,115.1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5,434.75   9,962.99   47,334.3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0,803,651.47  -33,034,252.63  14,254,920.72  

减：所得税费用  12,511,495.86   4,732,564.14   2,232,731.6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3,315,147.33  -37,766,816.77  12,022,189.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402,099.37  -30,290,092.20  13,021,984.64  

少数股东损益  -9,913,047.96   -7,476,724.57   -999,795.52  

1、我们已经对前锋股份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公司最近三年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两家房地产子公司无储备项目，在售项目进入清

盘阶段，收入逐年下降；2015 年、2016 年由于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等原因导致受到多起诉讼，

根据涉诉案件的具体计提了大额的预计负债。 

我们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司最近三年

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与合并范围外的关联方的不动产租赁、资金拆借等。 

公司最近三年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1、关联方租赁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2016 年确认的

租赁收入 

2015 年确认的

租赁收入 

2014 年确认的

租赁收入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天府大道

证券营业部 
办公楼 75,475.96      

2、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2016 年         

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0 2016年9月22日 2017年9月21日 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 

2015 年         

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0.00  2016年1月1日 2016年12月31日 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 

2014 年         

无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627,597.00 938,682.00 1,092,057.00 

4、其他 

2016 年 2 月本公司与北京协信公司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确认北京协信公司

对公司的债权为 6,000 万元，并放弃其余 11,400 万元的债权；北京协信公司对本公司的债

权主要基于本公司与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的出资诉讼败诉形成，由北京协信于 2015 年 2 月自

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购入。该债务清偿协议于 2016 年 2 月业经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 

5、关联方往来情况 

应收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6 年 2015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冯会荣 2,221,385.46 2,221,385.46 2,221,385.46 2,221,385.46 

其他应收款 河北海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62,900.00 62,900.00 62,900.00 62,900.00 

续表：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4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冯会荣 2,221,385.46 2,221,385.46 

其他应收款 河北海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62,900.00 62,900.00 

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应付股利 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4,577,911.72  24,577,911.72  24,577,911.72  

其他应付款 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601,388.00  1,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300.00  

其他应付款 北京鑫艾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1,375.07  101,375.07  101,375.07  

其他应付款 浙江协信科技有限公司 38.00  38.00  38.00  

其他应付款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45.00      

预收款项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7,863.33      

我们认为，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中均已完整披露最近三年的关联交易情

况，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处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会计政策执

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我们

对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四）公司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

洗澡”的情形 

1、公司近三年的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4 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 2014 年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具体准则。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对上述准则涉及的原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2016 年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全

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

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针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即

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原管理费用中列报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税费，

在税金及附加科目列报，对于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原列报科目不进行追溯调整，相应的原“营

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均是由于会计准则的修订而导致的，属于会计政策的法定变更情形，

故公司不存在通过滥用会计政策变更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2）会计差错变更情况 

2014 年会计差错变更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昊华在开发重庆“首创·十方界”项目时，因开发资金不足，向本

公司借部分开发资金，累计 6,782 万元；2011 年该项目开发完毕，但因新开发项目等所需资

金量较大，该款继续作为重庆昊华新项目的开发借款。经公司与重庆昊华确认，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重庆昊华出借资金总额 68,463,626.40 元，应收利息合计 12,432,710.74 元，



其中：2013 年度利息 4,098,232.69 元，2012 年度利息 4,261,537.52 元。由于涉及利息金额较

大，且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较大，本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调整。 

对 2012 年度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应交税费 27,987,774.25 238,646.11 28,226,420.36 

未分配利润 -30,221,905.98 1,039,815.14 -29,182,090.84 

少数股东权益 62,115,677.43 -1,278,461.25 60,837,216.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521,517.96 238,646.11 43,760,164.07 

净利润 31,992,009.36 -238,646.11 31,753,363.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177,903.36 1,039,815.14 28,217,718.50 

少数股东损益 4,814,106.00 -1,278,461.25 3,535,644.75 

基本每股收益 0.138 0.005 0.143 

稀释每股收益 0.138 0.005 0.143 

对 2013 年度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应交税费 26,285,783.96 468,147.13 26,753,931.09 

未分配利润 20,411,935.77 810,314.12 21,222,249.89 

少数股东权益 76,019,102.80 -1,278,461.25 74,740,641.5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579,749.20 229,501.02 19,809,250.22 

净利润 42,691,255.43 -229,501.02 42,461,754.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096,722.19 -229,501.02 38,867,221.17 

基本每股收益 0.198 -0.001 0.197 

稀释每股收益 0.198 -0.001 0.197 

2015 年会计差错变更情况： 

公司 2003 年代山东鑫融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山东鑫融）参与五洲证券的增资

扩股 8,700 万元，2010 年 12 月，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公司履行人民币 8,700 万元的出资义务及相应利息，2013 年 10 月经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 7 号，判令前锋股份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向五洲

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 8,700 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败诉后提起上诉，于 2014 年 4 月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 年)民二终字第 22 号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即前锋股份终审败诉。2014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 1761 号裁定：“驳回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5 年 7 月，公司收到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协信，该公司系前锋股份



实际控制人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持有 100%股权的公司）《关于债权转移的通知》。

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了《债权

转让协议》，本公司已经受让了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持有的你公司全部执行债权。” 

2016 年 2 月前锋股份《关于公司与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的关联

交易公告》称：“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与北京协信公司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

确认北京协信公司对公司的债权为 6,000 万元。 

上述事项公司于 2015 年 7 月才首次披露，实际发生在以前年度，涉及金额特别重大，且

在 2013 年度一审判决本公司就已败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事

项形成的损失追溯到 2013 年度进行处理。 

对 2013 年度合并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320,642.00 60,000,000.00 60, 320,642.00 

未分配利润 21,222,249.89 -60,000,000.00 -38,777,750.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94,863,587.58 -60,000,000.00 234,863,587.58 

营业外支出 73,409.90 60,000,000.00 60,073,409.90 

净利润 42,461,754.41 -60,000,000.00 -17,538,245.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867,221.17 -60,000,000.00 -21,132,778.83 

基本每股收益 0.197  -0.304  -0.107  

稀释每股收益 0.197  -0.304  -0.107  

对 2014 年度合并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320,642.00 60,000,000.00 60, 320,642.00 

未分配利润 34,244,234.53 -60,000,000.00 -25,755,765.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8,534,885.74  -60,000,000.00  248,534,885.74  

年初未分配利润 21,222,249.89 -60,000,000.00 -38,777,750.11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公司存在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如上。其中，2014 年的会计

差错更正是追溯调整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借款利息，主要是为了理顺母子公司的利益关系，解

决大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平衡，且从追溯调整的影响来看，对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当期

损益的影响均不重大；2015 年会计差错更正是追溯调整五洲证券出资纠纷案对公司造成的损

失，公司对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的出资发生在 2003 年，且 2013 年一审判决公司就已败诉，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该事项属于重大会计差错，应进行追溯调整。 

综上，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公司的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通过滥用会计差错更正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3）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近三年公司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

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五）应收账款、存货、商誉的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商誉科目的资产减值准备各期末余额及计提减值损失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近三年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88,914,714.55   188,809,554.06    186,039,579.68  

存货跌价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 
   

近三年计提的减值损失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31,812.09 1,112,530.41 780,802.75 

存货跌价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 
   

1、公司近三年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情况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政策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对于预付账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等应收款项，

期末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则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并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①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余额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

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减值的，按照账龄

分析法计提 

②按组合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定依据、计提方法 

公司将未划分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

括单项金额重大和非重大），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并评估其信用风险，

划分为五个账龄段，按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以账龄为风险特征划分信用风险组合，确定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 

1－2 年 10 

2－3 年 20 



3－5 年 50 

5 年以上 100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余额300万元（不含300万元）以下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非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2）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款项账龄组合坏账政策对比如下： 

账龄 
公司 保利地产 金地集团 

坏账准备比例% 坏账准备比例% 坏账准备比例% 

1 年以内 5 5 5 

1－2 年 10 5 5 

2－3 年 20 5 5 

3－5 年 50 5 5 

5 年以上 100 5 5 

公司应收款项账龄组合坏账政策与同行业相比更为谨慎。 

经核查，公司近三年应收款项余额构成情况、账龄情况以及期后回款情况，并结合公司

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我们认为公司在上述期间内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是合理的。 

2、公司近三年的存货减值准备情况 

（1）公司近三年的存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具有类似目的或最终用途并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

品系列相关，且难以将其与该产品系列的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合并计提；对

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2）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均为 0。我们认为，公司 2014

年末、2015 年末、2016 年末留存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3、公司近三年的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公司商誉余额均为 0，故不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前锋股份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不存在虚假交易、虚

构利润，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

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系关于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

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